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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会议 

2005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6 日，纽约 
 

 

  2005 年 8 月 25 日联合国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法律顾问给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主席的信 
 

 

法律意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已依

照《公约》第七十六条规定向委员会提交划界案的沿海国，是否可以在

委员会审议该国划界案期间，就该国大陆架或其重大部分的界限，向委

员会提供有关的进一步材料和资料；这些材料和资料构成对联合国秘书

长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50条妥为公布的原有界限和公式线的重大偏离 

 

 本函是对 2005 年 5 月 27 日阁下来信的答复。你在该信中说，大陆架界限委

员会于 2005 年 4 月 4 日至 22 日在纽约举行第十五届会议，在听取了为审查巴西

划界案而设立的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后决定就以下问题征求联合国法律顾问的法

律意见：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已依照《公约》

第七十六条规定向委员会提交划界案的沿海国，是否可以在委员会审议该国

划界案期间，就该国大陆架或其重大部分的界限，向委员会提供有关的进一

步材料和资料；这些材料和资料构成对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50 条妥为公布的原有界限和公式线的重大偏离？” 

 你在信中表示，委员会希望在 2005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6 日举行的委员会

下一届会议开幕前收到法律意见。你还附了给我关于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工作进

展的说明（CLCS/44），其中第 12 至 16 段反映了委员会关于此事的讨论和决定。 

 与委员会要求获得法律意见有关的是，我在 2005 年 6 月 15 日收到巴西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 2005 年 6 月 13 日的普通照会，要求与我会晤，以澄清在关于委员

会第十五届会议工作进展的说明中有关巴西划界案的资料的若干具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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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后于 2005 年 6 月 20 日举行的会议上，巴西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把一份

题为“就CLCS/44号文件内关于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协商给法律顾问作出的澄清”

的文件。我了解到巴西也向委员会提供了该文件。 

 为本法律意见的目的，值得指出的是，该文件在导言中说，认为应当征求联

合国法律顾问意见的看法： 

  “是在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关于‘审议巴西根据 1982 年《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七十六条第 8 款向委员会提交的划界案’的议程项目 4

的审议期间提出的，但是，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上述问题的方式可能令人

以为其中提到的‘就该国大陆架或其重大部分的界限，向委员会提供有关的

进一步材料和资料’与小组委员会对划界案进行的审查程序没有关系。这种

假定就巴西的划界案来说是错误的，因为提供的进一步材料和资料并不构成

新的或订正的划界案。” 

 关于就有关问题提供法律意见的要求，我给委员会的答复载于本信附件内

（见附件）。 

 

            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 

            法律顾问 

            尼古拉·米歇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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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8 月 25 日联合国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法律顾问给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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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以下称“委员会”）决定征求法律意见的有关问题如下：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已依照《公约》

第七十六条规定向委员会提交划界案的沿海国，是否可以在委员会审议该国

划界案期间，就该国大陆架或其重大部分的界限，向委员会提供有关的进一

步材料和资料；这些材料和资料构成对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50 条妥为公布的原有界限和公式线的重大偏离？” 

 有关征求本法律意见的背景，请参考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关于委员会第十

五届会议工作进展的说明（CLCS/44，第 12 至 16 段）。 

 

  第一部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a) 一般性意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项多边条约，因此《公约》规定对委员会以及向

其提交关于本国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细节以及佐证科学和技术数据的《公约》缔约

国具有约束力。因此，首先必须确定与委员会征求法律意见的问题相关的《公约》

规定。 

 (b) 《公约》的相关规定 
 

 《公约》的下列规定看来与有关问题相关。 

“第七十六条 

“大陆架的定义 

 “1.  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

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

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二百海里，则扩展到二百海里的距离。 

 “2. 沿海国的大陆架不应扩展到第 4 至 6 款所规定的界限以外。 

 …… 

 “7. 沿海国的大陆架如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二百海里，应

连接以经纬度坐标标出的各定点划出长度各不超过六十海里的若干直线，划

定其大陆架的外部界限。 

 “8. 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的情报应

由沿海国提交根据附件二在公平地区代表制基础上成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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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会应就有关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事项向沿海国提出建议，沿海国

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划定的大陆架界限应有确定性和拘束力。 

 …… 

“附件二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第一条 

 

 “按照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应依本附件以下各条成立一个二百海里以外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 

“第三条 

 “1. 委员会的职务应为： 

 “(a) 审议沿海国提出的关于扩展到二百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

的资料和其他材料，并按照第七十六条和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三次联

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的谅解声明提出建议； 

…… 

“第四条 

 “拟按照第七十六条划定其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的沿海国，应将这

种界限的详情连同支持这种界限的科学和技术资料，尽早提交委员会，而且

无论如何应于本公约对该国生效后十年内提出。沿海国应同时提出曾向其提

供科学和技术咨询意见的委员会内任何委员的姓名。 

“第五条 

 “除委员会另有决定外，委员会应由七名委员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执行职

务，小组委员会委员应以平衡方式予以任命。……” 

 (c) 对《公约》的相关规定的分析 
 

 根据上述《公约》规定，沿海国按照《公约》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有权将其大

陆架扩展到二百海里以外的，应当将关于其二百海里以外的大陆架界限的资料提

交委员会审议。《公约》还规定这些资料应包括上述界限的细节以及支持界限的

科学和技术数据。因此，根据《公约》规定，沿海国提供的科学和技术数据是用

于支持沿海国提交委员会的大陆架界限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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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要求提供法律意见的问题是：根据《公约》的规定，沿海国是否可以

在委员会审议该国划界案期间，就该国大陆架或其重大部分的界限，向委员会提

供有关的进一步材料和资料；这些材料和资料构成对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委员会议

事规则 50 条妥为公布的原有界限和公式线的重大偏离。 

 可以假定，沿海国提出进一步数据是为了支持该国向委员会提交的大陆架界

限的细节，因此不应与细节有所冲突。换言之，提供的进一步材料和资料应当不

致于构成对原划界案的订正。 

 但是，《公约》看来并没有禁止沿海国在委员会审查该国划界案期间通知委

员会，在对原来为支持本国大陆架或其重大部分的界限的细节而提交委员会的科

学和技术数据作进一步分析后，该国断定，划界案细节有不正确之处，因此必须

调整其大陆架外部界限。 

 同样，如果有关沿海国认为，根据该国所得到的进一步科学和技术数据，应

当就该国大陆架或其重大部分的界限提交新的细节，《公约》也没有规定沿海国

不得在委员会审查其原来提交的资料期间向委员会提交新的细节。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有关沿海国都应向委员会解释，该国认为原来提交委员

会的部分大陆架界限必须予以调整或修改的理由，并为支持这项结论提供必要的

科学和技术数据。下一步自然是由委员会根据《公约》规定的职权，连同有关沿

海国部分大陆架的提议新界限审查原来的划界案，以确定划界案与界限是否符合

《公约》第七十六的规定。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将反映在委员会关于划界案的建议。 

 沿海国应当善意、谨慎行事，避免不当拖延或推迟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沿海

国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确定。 

 对《公约》立法历史的分析间接地支持上述结论。《公约》准备文件
1
 显示，

各国代表团没有讨论沿海国向委员会提交其大陆架界限的细节以及佐证科学和

技术数据的方式。因此，不能将《公约》没有明示规定沿海国可以在委员会审查

原划界案期间提交新的细节解释为默示沿海国不可以这样做。 

 

  第二部分 

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其他文件 

 (a) 一般性意见 

 委员会是《公约》设立的一个条约机构，负责履行《公约》附件二第三条第

1 款所规定的职能。该条第 1 款(a)项规定，如上所述，委员会负责审议沿海国提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至十七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5.V.3、

E.75.V.4、E.75.V.5、E.75.V.10、E.76.V.8、E.77.V.2、E.78.V.3、E.78.V.4、E.79.V.3、

E.79.V.4、E.80.V.6、E.80.V.12、E.81.V.5、E.82.V.2、E.83.V.4、E.84.V.2 和 E.84.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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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关于扩展到二百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资料和其他材料，并按照第七

十六条和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的谅解声明提出建议。 

 除了《公约》明确授予的职权，一般认为委员会作为一个条约机构拥有若干

必要的默示权力，以履行《公约》规定的职责。 

 通过议事规则和其他相关文件，以便委员会以有条理和有效的方式履行其职

能，就是这种权力的一例。鉴于委员会的职能的性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其他

相关文件并不仅仅是组织性文件或内部文件。恰恰相反，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其

他相关文件给向委员会提交划界案的国家提供了指导。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情况

不同（见第一四九条，第 4 款），《公约》没有任何条款授权委员会通过自己的议

事规则。因此，委员会只能行使一种应当被视为履行其职责所必不可少的默示权

力才可以这样做。其他相关文件的道理一样。这一点符合国际法院 1949 年关于

“对执行联合国职务时所受损害的赔偿”的咨询意见。法院的咨询意见除其他外

认为，“根据国际法，必须视联合国拥有这些权力。虽然《宪章》未有明确规定，

但这些权力应当被视为履行其职责所必不可少的默示权力”（《1949 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第 182 页）。上述考虑因素可以适用于委员会履行其职责所必不可少的

权力，虽然《公约》没有对这些权力作出明确规定。 

 但是，应当强调，《公约》是指导委员会工作的主要文书，委员会通过的议

事规则和其他相关文件，应当严格确保符合《公约》的有关规定。这些文件的规

定具有补充性质，在与《公约》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公约》规定优先。 

 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委员会通过了两份文件：委员会议事规则（CLCS/40）

以及《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CLCS/11 和 Add.1）。 

 尽管议事规则和《准则》是两份独立文件，但它们是相此关联的。议事规则

的多个条款都提到《准则》。议事规则除其他外规定，“委员会可以通过任何必要

的规章、准则及本议事规则附件，以有效履行其职能”（第 58 条，第 1 款）。 

 委员会议事规则目前有三个附件。根据第 58 条第 2 款的规定，附件为议事

规则的组成部分。与本法律意见特别有关的是附件三，题为“审议提交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的划界案的工作方式”。 

 应当指出，《公约》缔约国在一项决定中确认委员会有权通过适当履行《公

约》所规定的职责的必要文件。在 2001 年 5 月 14 日至 18 日举行的缔约国会议

第十一次会议上，缔约国通过一项关于《公约》附件二第四条向委员会提交划界

案的 10 年期限的起算日期的决定（SPLOS/72），在其中指出，“直至委员会 1999

年 5 月 13 日通过其《科学和技术准则》之后，各国才获得有关依照《公约》第

七十六条第 8 款的规定提交划界案的基本文件”。因此，缔约国在该项决定内承

认《准则》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并特别突出了在实施《公约》第七十六条第 8 款

方面缔约国对《准则》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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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委员会议事规则的下列规定看来与审议中的问题相关。 

“第 45 条 

“沿海国提出划界案 

 “《公约》附件二第四条规定： 

 “拟划定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

沿海国，应将这种界限的详情连同支持这种界限的科学和技术数据，尽早提

交委员会，而且无论如何应于《公约》对该国生效后十年内提出。 

 …… 

“第 47 条 

“划界案的形式和语文 

 “1. 划界案应按照委员会所定要求提出。 

 …… 

“第 48 条 

“记录提出的划界案 

 “1.  每一划界案一经收到，应由秘书长记录在案。 

 …… 

“第 50 条 

“发出收到划界案的通知和公布与划界案有关的拟议大陆架外部界限 

 “秘书长应通过适当渠道，迅速将收到划界案一事通知委员会和联合国

全体成员国，包括《公约》缔约国在内，并在完成翻译第 47 条第 3 款所述

的执行摘要后公布执行摘要，包括《准则》第 9.1.4 段所述，载于摘要内的

所用海图和坐标。 

 …… 

“附件三 

“审议提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划界案的工作方式 

 “一. 沿海国的划界案 

 “1.  划界案的格式和印本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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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准则》第 9.1.3 段 、第 9.1.4 段、第 9.1.5 段和第 9.1.6 段

规定，划界案应包含三个不同部分：执行摘要、主要分析说明部分（主要案

文），以及载有分析说明部分所提全部数据的部分（科学和技术佐证数据）。 

 …… 

 “三. 对划界案的初步审查 

 “3.  划界案的格式和内容的完整性 

 “小组委员会应审查划界案的格式是否符合第 1 段的规定，并确保划界

案所需资料齐备无缺。小组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沿海国及时地修改

格式和（或）提供任何必要的补充资料。 

 “…… 

 “6. 澄清 

 “1.  小组委员会应确定是否有任何应由沿海国澄清的事项。 

 “2.  必要时，小组委员会主席应通过秘书处请沿海国代表澄清有关事

项。澄清应采用书面问答形式，必要时由秘书处将问答翻译成划界案所用语

文。如果划界案提交国的专家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应结合书面通信，

由该国专家与小组委员会成员在秘书处安排的会议上进行磋商。 

 …… 

 “四.  对划界案的主要科学和技术审查 

 “10.  补充数据和资料或咨询意见 

 “1.  在审查的任何阶段，如果小组委员会断定需要进一步的数据、资

料或澄清，小组委员会主席应请沿海国提供这种数据或资料，或作出澄清。

请求应以确切技术用语表述，并通过秘书处转递。必要时，秘书处将翻译所

提请求和问题。应在沿海国与小组委员会商定的时间内，根据请求提供数据、

资料或澄清。” 

 (c) 《准则》的相关规定 

 “1.2 委员会制定《准则》的目的是，向希望提出关于从测算领海宽

度的基线扩展到二百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数据和其他材料的沿海

国提供指导。《准则》澄清委员会在为提出建议目的而审议每一划界案时审

查的可接受的科学和技术证据的范围和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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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按照委员会的工作方式（CLCS/L.3），提出的划界案将分为三

部分。所要求的格式包括执行摘要（22 份），主要案文（8 份）和所有科学

和技术佐证数据（2 份）。 

 “9.1.4 执行摘要将含有以下资料： 

 “(a)  以适当比例尺和坐标显示大陆架外部界限和有关领海基线的

海图； 

 “(b)  划界案中引用的是《公约》第七十六条的哪几条规定； 

 “(c)  在拟订划界案时提供咨询意见的委员会成员姓名；和 

 “(d)  《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44 条和附件一所述任何争端。” 

 (d) 对议事规则和《准则》的相关规定的分析 

 在分析委员会议事规则和《科学和技术准则》的规定时，如上面所说，必须

考虑到这些文件应当参照具有优先地位的《公约》规定阅读、理解和解释。 

 议事规则和《准则》规定，大陆架界限的细节以及佐证科学和数据，应当由

沿海国以划界案方式提交委员会。划界案应包括三个不同部分：执行摘要、主要

案文、科学和技术佐证数据。议事规则附件三第 3、6 和 10 段还规定，委员会为

审议划界案设立的小组委员会，在正式审查有关划界案的初期阶段以及任何阶

段，可以请求有关沿海国为划界案提供进一步的数据、资料或澄清。 

 在上文对《公约》相关规定作出分析时已经指出，沿海国按照上述请求提交

委员会的进一步数据、资料和澄清，应当支持、充实和澄清划界案内有关大陆架

界限的细节，而不应当构成一项新的或订正的划界案。 

 但如上文同一节所指出，在准备对提供进一步资料的请求作出答复的过程

中，沿海国很可能在重新评估原来提交委员会的数据时断定，该国原来提交委员

会的划界案内有关其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一些细节需要加以调整。沿海国不是在答

复小组委员会的请求的情况下，而是自行作出上述结论，也是可能发生的情况。

例如，有关国家得到进一步的科学和技术数据，或者发现划界案内有错差和错算

问题，应予纠正。遇此情况，有关国家可以提请小组委员会和委员会注意问题。 

 议事规则和《准则》没有直接就这些可能情况作出规定。但问题是，在发生

这种情况时，应当如何根据议事规则和《准则》处理。在这方面，不妨注意到，

议事规则载有若干关于处理划界案的程序规定。在记录提出的划界案（第 48 条），

通知提出划界案的国家确认已收到其划界案（第 49 条）并将收到划界案一事通

知委员会和联合国全体成员，包括《公约》缔约国在内（第 50 条）后，联合国

秘书长应公布划界案执行摘要，包括显示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海图和坐标（《准则》

第 9.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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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沿海国根据委员会关于提交进一步数据和资料或澄清的请求，或自己主

动提交有关拟议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新细节，可能出现的问题涉及妥为公布原划

界案的规定。如果新的细节导致重大偏离联合国秘书长妥为公布的执行摘要内的

原界限，新提议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细节显然应同样妥为公布。所有国家都会有兴

趣获得关于划界案内提议的界限的通知。一国的大陆架外部界限也确定“区域”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的范围，而“区域”及其资源是人

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公约》第一三六条）。《公约》序言指出，“区域”及其资源

的勘探与开发“应为全人类的利益而进行，不论各国的地理位置如何”。因此，

对于在委员会审查原划界案过程中向委员会提交的新细节，委员会应当审议是否

应在委员会一份文件内对妥为公布这些新细节的问题作出规定。 

 原来提交的细节和新提出的细节之间是否有重大差异的问题，只能由具有所

需的科学和技术能力的机构即委员会审议。如果委员会断定差异重大，委员会可

以考虑为妥为公布这些新资料，请有关沿海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执行摘要的增

编，以分发联合国全体成员国，包括《公约》缔约国在内。沿海国当然可以自行

作出上述决定，直接向秘书长提供增编以供妥为公布。但是，秘书长在这方面应

当依照委员会的指导行事。 

 应当指出，对第一份划界案执行摘要散发后所形成的国家实践的分析显示，

在有些情况下，其他国家认为有必要对执行摘要的某些方面作出评论，因此，向

秘书长发出普通照会，并请求将本国评论提请委员会注意，以及分发联合国全体

会员国。委员会不妨审议是否应考虑到此新形成的实践，并规定一个时限，使各

国有机会对载有有关沿海国大陆架或重大部分大陆架界限新细节的执行摘要增

编作出评论。 

 

  结论 
 

 

 沿海国根据委员会在审查该国划界案的过程中提出的关于提交进一步数据、

资料或澄清的请求，就大陆架或其重大部分的界限提供的进一步材料和资料，应

当支持、充实和澄清划界案内有关大陆架界限的细节。 

 但是，如果有关国家在以善意评估其划界案的数据时断定原划界案内的一些

有关大陆架界限的细节应予调整，或如果该国发现划界案内有必须纠正的误差或

误算情况，《公约》并没有规定沿海国不可以在委员会审查该国划界案期间向委

员会提交经订正的大陆架界限细节。 

 同样，如果有关沿海国善意行事，认为根据该国所得到的进一步科学和技术

数据，应当就该国大陆架或其重大部分的界限向委员会提交新的细节，《公约》

也没有规定沿海国不得在委员会审查该国划界案期间向委员会提交这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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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已依照《公约》第七十六条向委员会提交划界案的沿

海国，可以在委员会审议该国划界案期间，就该国大陆架或其重大部分的界限，

向委员会提供有关的进一步材料和资料；这些材料和资源构成对联合国秘书长根

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50 条妥为公布的原有界限和公式线的重大偏离。 

 鉴于议事规则和《准则》没有对上述可能性作出规定，但同时规定了联合国

秘书长应妥为公布沿海国划界案的执行摘要，委员会不妨审议是否应当在其一份

文件中对此问题作出规定，在这方面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必要的指导。 

 最后，应当强调，按照《公约》对委员会规定的职权，最终应当由委员会在

审查和评价了沿海国提供的数据和资料后，确定有关沿海国的大陆架界限的哪些

细节符合《公约》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